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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醫療費用服務之支付標準。 

(四)為解決各專業團體提出醫療費用偏低的訴求，本署將持續爭取健保年度總額協商成長率

，在國家整體經濟發展財源分配允許下，對於支付偏低項目進行檢討修訂；另並研擬在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中成立「護理費」專章，呈現全程由護理人員執行之醫

療服務項目，至於其他由醫師與護理人員協力完成之診療項目，仍以合併呈現為主。 

二、有關護理人力不足乙節： 

(一)本署已於本（101）年 4 月 9 日公告修正「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醫院之護產人員總人力

已從「一般病床，每 4 床應有 1 人以上」修正為「急性一般病床，49 床以下者，每 4 床

應有 1 人以上；50 床以上者，每 3 床應有 1 人以上」，特殊病房部分亦有修訂。 

(二)另「醫院評鑑基準」針對醫院不同申請評鑑類別（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訂

定有不同之護理人力標準，並於 100 年將護理人力配置列為必要評鑑項目，如該項基準

成績不合格，該醫院會被評為「評鑑不合格醫院」。 

(三)未來本署除將依據「醫療機構設置標準」修正「醫院評鑑基準」之醫事人力配置，並將

針對「醫院評鑑」之三班護理時數（護病比）進行修訂，以改善醫療機構內的工作條件

，進而增進醫療品質，加強病人安全維護。 

三、有關護理畢業生實習年限放寬為四年，可能降低護理照護品質乙節： 

(一)各類醫事人員均於其醫事人員法令訂有實習年限及規範，然護理人員法第 37 條對護理畢

業生之實習年限及實習場所均未規範，故新增「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之 1 修正草

案」予以規範。 

(二)本案僅為預告程序即為收集更多意見，本署將在取得共識或有更佳為護理界所支持之修

正議案後，方始推動。 

四、有關醫師人力不均方面，除健保已提高婦兒外科相關醫療費用支付標準外，本署亦會就醫事人

員教考用等政策，積極檢討研擬因應措施，以避免該三科就醫病患之醫療需求無法滿足。有

關護理人員工作權益及條件，本署於 100 年 11 月 1 日訂定「醫療機構與護理人員勞動契約建

議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醫院聘僱員工期間勞動條件常見不符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規

之事項」，並於 101 年 4 月邀請勞委會及醫事、護理團體研訂醫療機構護理人員工時規範。

又為解決護理人力短缺的長期性問題，本署近期召集護理、醫院管理及各領域專家參與討論

，完成「護理改革近中程計畫」，並將積極推動，期能改善護理人力失衡、工作過度問題，

進而維護民眾醫療照護品質。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大陸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73） 

有關黃委員昭順就「大陸政策」所提質詢，敬答復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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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的臺海現狀，在「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的基礎上，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循序穩健地推動兩岸協商與

交流，捍衛國家主權與尊嚴，開創國家生存發展空間，為臺灣及人民創造最大利益，這樣的

政策也獲得國內多數民意的支持。 

二、政府當前的兩岸政策係以積極穩健的態度，在「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協商原則

上，與大陸持續對話溝通與交流合作；並在兩岸互動中，將「威脅最小化，機會最大化」，

尋求兩岸共同利益的平衡點，為兩岸關係創造雙贏的有利條件，進而實現臺海兩岸永久和平

的新局面。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陳前總統有關保外就醫之必要程序即

刻審核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8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15） 

許委員添財就陳前總統有關保外就醫之必要程序即刻審核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

下： 

一、陳水扁前總統今年 2 月底因身體不適，臺北監獄於 3 月 7 日戒送署立桃園醫院住院進行相關檢

查，經該院醫療團隊詳細診療後，陳員除罹有冠心症尚無需裝置支架及泌尿科檢查發現有一

處腫塊，需服藥控制及觀察外，並無其他重大疾病，業於同年 3 月 13 日出院返監。 

二、陳員返監後表示仍有易喘情形，臺北監獄陸續安排署桃專科醫師入監診療，且於 4 月 23 日外

醫回診時，再由署桃胸腔科醫師詳細診療，其肺部經 X 光檢查無變化，肺功能檢查正常，惟

於泌尿科檢查時，發現另一疑似腫塊，有關腫塊部分，該院建議進一步安排切片檢查。目前

該監密切配合陳先生之診療需求及就其至醫院切片檢查相關事宜預作安排中，俾予妥適之醫

療照護。 

三、臺北監獄考量陳員為卸任國家元首，為避免其他收容人有突發不當舉措，維護其人身安全，其

雖未配工場作業，仍於舍房從事簡單之作業，且該舍房共配住 2 名，故可與同房收容人交談

互動，且其親友亦常來監辦理接見，人際互動正常。另因陳員尚有另案偵查審理中，常有出

庭應訊或檢院來監偵訊之情形，其活動空間尚非侷限於舍房。再者，該員除例假日外，每日

均於室外運動場至少運動 30 分鐘以上，符合監獄行刑法第 50 條：「受刑人除有不得已事由

外，每日運動半小時至一小時。」之規定。 

四、至陳員保外就醫之程序審核一節，按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規定：「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未

能為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或醫院。」有關

陳員泌尿科檢查發現有二個腫塊部分，臺北監獄刻正安排戒護至醫院實施切片檢查之作業中

，惟依署立桃園醫院之診療結果，臺北監獄認為其目前之病情，尚無保外醫治之必要，故未

就其相關程序予以審核，惟仍持續密切觀察陳員健康狀況。 


